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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际油气”或“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

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７

人。 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与会董事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总股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５２１

，

０４２

，

０８４

股，募集资金已到位，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托管手续。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

，

２２０

，

１１７

，

５４５

元，总股本为

１

，

２２０

，

１１７

，

５４５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１

，

７４１

，

１５９

，

６２９

元，总股本亦增至

１

，

７４１

，

１５９

，

６２９

股。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

，

７４１

，

１５９

，

６２９

元，总

股本变更为

１

，

７４１

，

１５９

，

６２９

股。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章程原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２２０

，

１１７

，

５４５

元（单位人民币元，下同）。 ”

修改为：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７４１

，

１５９

，

６２９

元（单位人民币元，下同）。 ”

公司章程原“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

，

２２０

，

１１７

，

５４５

股，全部为普通股。 ” 修改为：

“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

１

，

７４１

，

１５９

，

６２９

股，全部为普通股。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与福建融睿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云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业务结构，实现向石油业务的战略转型，同意公司与福建融睿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福建融睿”）签署《云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向福建融睿转让云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云南正和”）

１００％

股权。 详情请见《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云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公告》。

四、关于与福建融睿实业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质押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保障公司在向福建融睿转让云南正和

１００％

股权之商业活动中的利益，同意公司与福建融睿签署《股

权质押合同》， 福建融睿以其受让的云南正和

１００％

股权为云南正和所欠公司的债务向公司提供质押担保。

详情请见《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云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公告》。

五、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在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２６

号鹏润大厦

Ａ

座

３

层公司会议室

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详情请见《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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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

四十三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具体内容如

下：

一、公司章程原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２２０

，

１１７

，

５４５

元（单位人民币元，下同）。 ”

现修改为：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７４１

，

１５９

，

６２９

元（单位人民币元，下同）。

二、公司章程原“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

，

２２０

，

１１７

，

５４５

股，全部为普通股。 ”

现修改为：

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

１

，

７４１

，

１５９

，

６２９

股，全部为普通股。

上述修改公司章程的事项尚需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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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

全资子公司云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

４

，

８３６．３６

万元价格向福建融睿实业有

限公司出售全资子公司云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正和”）

１００％

股权（以下统称“交易标的”、

“出售资产”或“目标资产”）。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１

、交易各方当事人名称

卖方：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际油气”或“公司”）

买方：福建融睿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融睿”）

２

、交易标的名称

标的：云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３

、交易类型

本次交易类型为出售全资子公司云南正和的

１００％

股权，相关数据见下表：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云南正和

２０１３

年经审计数

据（元）

１

，

２７４

，

６１２

，

９３６．３６ １６２

，

９７７

，

９８７．４８ ２４７

，

１０６

，

１４８．１０

洲际油气

２０１３

年经审计合

并报表数据（元）

６

，

９２９

，

５２４

，

５６８．２２ ２

，

２６５

，

９７０

，

３９０．６８ １

，

６４３

，

３５８

，

９１２．６１

出售资产指标合计占比

１８．３９％ ７．１９％ １５．０４％

鉴于出售资产涉及的经审计的总资产、 净资产及营业收入指标均未达到洲际油气

２０１３

年经审计总资

产、净资产及营业收入指标的

５０％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出售资产评估值与账面值相比的溢价情况

交易标的 账面净值（万元） 评估净值（万元） 增值率

云南正和

１００％

股权

１６

，

５１５．１６ １６

，

５１１．０５ －０．０２％

５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与福建融睿就出售全资子公司云南正和

１００％

股权事宜签署了《云南正和实

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并与福建融睿就以其受让的云南正和

１００％

股权

为云南正和所欠公司的债务向公司提供质押担保之事宜，公司与福建融睿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签署了《股

权质押合同》。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与福建融睿实业有限公司签署

＜

云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

＞

的议案》及《关于与福建融睿实业有限公司签署

＜

股权质押合同

＞

的议案》，分别同意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事

项及与福建融睿签署《云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质押合同》。

独立董事丁贵明、汤世生、屈文洲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本次公司出售资产涉及房地产板块的子公司股权，符合公司向能源产业转型的战略。

２

、公司相关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本次出售资产的交易条件由公司与交易对方公平协商确定，《股权质押合同》的签署有利于保障公司

在本次交易中的利益，没有发现本次出售资产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及股

东的整体利益。

４

、我们同意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与交易对方签署《云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质押

合同》。

（三）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交易未达到《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的标准，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概况

名称：福建融睿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１０９

号东煌大厦

６

层

０１

室

２

单元

法定代表人：薛融彪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对房地产业、旅游业、文化艺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的投资；建筑材料、金属

材料、焦炭、机械设备、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汽车配件、电子产品、木制品、家居用品、化工原料的批

发、代购代销；房地产开发。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主要股东：薛融彪（持股

７０％

）、杨丽明（持股

３０％

）

２

、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

福建融睿主要以销售汽车配件为主。

３

、与公司相关关系的说明

除福建融睿向公司购买云南正和

１００％

股权及以其受让的云南正和

１００％

股权为云南正和所欠公司的

债务向公司提供质押担保之外，福建融睿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

关系。

４

、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如下：

单位：元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９９

，

８０７

，

８９７．２２ １４

，

６８１

，

８１７．０６

净资产

５１

，

０４４

，

５５１．２９ ９

，

７２４

，

９２７．２６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度

营业收入

６

，

８３１

，

８５２．１７ －

净利润

１

，

０４４

，

５５１．２９ －２７５

，

０７２．７４

５

、交易对方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除福建融睿外，薛融彪还持有福建骐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骐丰”）

７０％

的股权、福清市大世

界家具商业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清大世界”）

９５％

的股权、福清市成圆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清成

圆”）

７５％

的股权、福清春城融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清春城”）

７０％

的股权等公司。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标的及其权属情况

本次公司出售的交易标的为云南正和

１００％

股权，其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

的情况，不涉及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本次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白沙路江南春赛马场公园内

法定代表人：陈魁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

主营业务：项目投资以及对所投资项目进行管理；广告的设计、代理、发布；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

含演出）；农业技术的研究开发；建筑材料的销售；土地整理。

洲际油气持有云南正和

１００％

股权。

２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

，

３１４

，

４２０

，

５７９．４８ １

，

２７４

，

６１２

，

９３６．３６

负债总额

１

，

１４９

，

２６８

，

９７４．７４ １

，

１１１

，

６３４

，

９４８．８８

净资产

１６５

，

１５１

，

６０４．７４ １６２

，

９７７

，

９８７．４８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营业收入

３６

，

０６２

，

０８７．１１ ２４７

，

１０６

，

１４８．１０

净利润

２

，

１７３

，

６１７．２６ ２２

，

４４１

，

４８１．２０

（

４

）交易标的审计情况

云南正和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报告经具有从事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闽华兴所（

２０１４

）审字

Ｈ－０３２

号）。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１

、评估基本情况

（

１

）评估机构名称：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２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３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

４

）评估假设：

１

）一般性假设

①

假设云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在经营中所需遵循的国家和地方的现行法律、法规、制度及社会政治和

经济政策与现时无重大变化；

②

假设云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后保持持续经营，且委评资产不改变用途，在原址持续使用，

并在经营范围、方式上与现时基本保持一致；

③

假设与云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相关的、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

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重大变化。

④

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２

）针对性假设及限定条件

①

假设云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各年间的技术队伍及其高级管理人员保持相对稳定，不会发生重大的核

心专业人员流失问题；

②

假设云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各经营主体现有和未来经营者是负责的，且公司管理层能稳步推进公司

的发展计划，保持良好的经营态势；

③

假设云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未来经营者遵守国家相关法律和法规，不会出现影响公司发展和收益实

现的重大违规事项；

④

假设云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所涉及资产的购置、取得、建设开发过程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⑤

假设云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所涉及设备等有形资产无影响其持续使用的重大技术故障，该等资产中

不存在对其价值有不利影响的有害物质，该等资产所在地无危险物及其他有害环境条件对该等资产价值产

生不利影响；

⑥

对云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涉及的有形资产状况，评估人员只对其可见实体外表进行目测查验，未对

该等资产的技术数据、使用状态、结构、隐蔽部分等进行专项技术检测。

（

５

）评估结果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１３１

，

１６４．４１ １３１

，

１６４．４１ － －

２

非流动资产

２７７．６５ ２７３．５４ －４．１１ －１．４８

３

其中： 固定资产

２７６．６１ ２７２．５０ －４．１１ －１．４９

４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０４ １．０４ － ０．００

５

资产总计

１３１

，

４４２．０６ １３１

，

４３７．９５ －４．１１ －

６

流动负债

１１４

，

９２６．９０ １１４

，

９２６．９０ － －

７

非流动负债

－ － －

８

负债合计

１１４

，

９２６．９０ １１４

，

９２６．９０ － －

９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１６

，

５１５．１６ １６

，

５１１．０５ －４．１１ －０．０２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出售资产分别经具有相关资质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进行了审计和评估，以评估价值作为确定本次交

易成交价格的参考依据，评估假设合理，评估方法适用，评估结果公允。

云南正和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评估值为

１６

，

５１１．０５

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根据《评估报告》的

评估结果，以及扣除根据《云南正和利润分配的董事会决议》和《云南正和利润分配的股东会决议》，云南正

和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已经宣告分配的股息

１２

，

１６３．６４

万元，确定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４

，

８３６．３６

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

１

）协议各方

公司：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融睿：福建融睿实业有限公司

（

２

）股权转让

公司同意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将标的股权转让给福建融睿；福建融睿同意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受让标的

股权。

（

３

）转让价格

公司和福建融睿同意，根据《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以及扣除根据《云南正和利润分配的董事会决议》

和 《云南正和利润分配的股东会决议》， 云南正和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已经宣告分配的股息

１２

，

１６３．６４

万

元，确定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４

，

８３６．３６

万元。

（

４

）价格支付

福建融睿在本协议生效后

１０

日内将全部转让价款一次性支付至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

５

）股权过户

在福建融睿支付完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后

３

日内， 公司应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要求提供必要的材

料，配合云南正和完成本次转让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福建融睿积极配合提供相关资料。

（

５

）期间损益安排

１

）标的股权自评估基准日至完成过户期间（以下简称“过渡期”）的损益由公司享有和承担，过渡期损益

金额以公司和福建融睿双方认可的审计机构的审计结果为准。

２

）在过渡期内，公司和福建融睿相互配合共同维护云南正和的稳定，发生重大事项应由双方共同协商

处理。

（

６

）债权债务处置

１

）根据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出具的闽华兴所（

２０１４

）审字

Ｈ－０３２

号

《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云南正和尚欠公司债务人民币

６２２

，

４７３

，

６９０．１４

元，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

至股权交割日期间的债权、债务由公司和福建融睿另行书面确认。

福建融睿应确保云南正和在标的股权过户完成后

７０

日内将所有债务归还给公司， 否则视为福建融睿

违约。

为了担保云南正和根据上述约定归还所欠公司的全部债务以及公司为实现该债权可能发生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保全费、诉讼费、公证费等），在标的股权过户给福建融睿当日，福建融睿将所持有的云

南正和

１００％

股权质押给公司； 质押期限自标的股权过户给福建融睿之日起至云南正和将依据上述约定确

定的所欠公司全部债务归还给公司之日止。

２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与云南正和有关的一切义务、债务和责任均由云南正和和福建融睿承担。公司

在其与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政府签署的《西山区白沙地片区土地一级开发整理合作协议》以及公司签署的与

西山区白沙地片区土地一级开发整理项目有关的其他法律文件中的一切权利、义务均由云南正和享有和承

担。如果因云南正和没有履行有关义务、责任导致公司被他人追索而形成损失的，福建融睿应赔偿公司的损

失。

（

７

）员工安置

本次转让后不涉及云南正和的职工安置，云南正和与职工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关系不变。

（

８

）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公司和福建融睿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后成立，经公司董事会批

准后生效。

（

９

）违约责任

１

）如果福建融睿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或未能确保云南正和按本协议归还所欠公司的

债务，则在逾期期间，按照未付金额每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

２

）如果公司未签署必要的文件配合云南正和根据本协议约定及时完成本次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则在

迟延期间，按照福建融睿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金额每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

３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给对方导致其他损失的，应全额赔偿对方的损失。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一）《股权质押合同》

为保障公司在向福建融睿出售云南正和

１００％

股权之商业活动中的利益， 就福建融睿以其受让的云南

正和

１００％

股权为云南正和所欠公司的债务向公司提供质押担保之事宜， 公司与福建融睿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签署了《股权质押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１

、本合同的质押标的指融睿实业向洲际油气受让的云南正和

１００％

股权（对应出资额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及其派生的权益（简称“质押股权”）。

２

、本合同的担保债务为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确认及约定的云南正和所欠洲际油气的全部债务，包括：

（

１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债务人民币

６２２

，

４７３

，

６９０．１４

元；

（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至云南正和

１００％

股权过户至融睿实业完成之日期间，由融睿实业、洲际油气与云

南正和另行书面确认的债权、债务；

（

３

）洲际油气为实现该债权可能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保全费、诉讼费、公证费等）。

３

、担保期限至担保的债务全部偿还为止。

４

、在本合同生效后，洲际油气将云南正和

１００％

股权过户登记给融睿实业之前，融睿实业、洲际油气共

同签署股权出质登记申请书等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所需的一切文件资料， 并在云南正和

１００％

股权过户

登记给融睿实业当日，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除非洲际油气未予配合，否则，如未能

及时完成质押股权的登记手续，则视为融睿实业违约，如融睿实业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则洲际油

气可以要求云南正和立即归还全部债务，并追究融睿实业的违约责任。

５

、在担保期内，融睿实业根据质押股权享有对云南正和的表决权、知情权、收益权等股东权利，但因云

南正和分红、转增注册资本等派生形成的权益应属于担保标的范围，所获得的现金分红等优先用于偿还云

南正和对洲际油气的债务。

６

、在担保期内，未经洲际油气书面同意，融睿实业不得转让质押股权，或者对质押股权进行其它处分或

设置其他权利负担。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以及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的影响

１

、交易目的

本次出售云南正和

１００％

股权，系公司对房地产类资产的剥离，与公司产业转型的战略相符。

２

、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资产及负债规模都将缩减，财务风险将有所降低，同时收益水平在短期内也将

略有下降。

（二）云南正和与公司担保情况、委托理财情况、资金占用情况及其解决方案

１

、担保及委托理财

云南正和与公司不存在担保和委托理财情况。

２

、资金占用情况及其解决方案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云南正和尚欠公司债务人民币

６２２

，

４７３

，

６９０．１４

元，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至股权交

割日期间的债权、债务由公司和福建融睿另行书面确认。

对此，公司在与福建融睿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之第六条“债权债务处置”约定“为了担保云南正和根

据上述约定归还所欠公司的全部债务以及公司为实现该债权可能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保全

费、诉讼费、公证费等），在标的股权过户给福建融睿当日，福建融睿将所持有的云南正和

１００％

股权质押给

公司；质押期限自标的股权过户给福建融睿之日起至云南正和将依据上述约定确定的所欠公司全部债务归

还给公司之日止。 ”，并签署了《股权质押合同》。

七、法律顾问对本次股权转让的结论性意见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交易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其结论如下：

１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２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３

、本次交易未达到《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的标准，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上网公告附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出售资产的审计报告；

４

、出售资产的评估报告；

５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５９

证券简称：洲际油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５－００４

号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网络投票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

根据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兹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二、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２６

号鹏润大厦

Ａ

座

３

层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及网络投票方式（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股东只能选择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四、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总股本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

六、出席会议对象：

１

、 截止股权登记日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或其委托授权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七、会议登记方法

１

、符合会议出席条件的股东可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和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３０

）到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２６

号鹏润大厦

Ａ

座

３

层公司会议室公司会务组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

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股东大会会务组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１０－５１０８１８００

；

０８９８－６６７８７３６７

传真：

０１０－

５１０８１８９９

；

０８９８－６６７５７６６１

２

、符合会议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代表出席本次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书及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由非法定代表人代表出席本次会议

的，出席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代表签署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加盖公司公章和法人代表私章）。

３

、符合会议出席条件的社会公众股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他人代理出

席的，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八、其他事项

１

、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２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另行进行。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对会议审议议案表决意向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划“

√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总股本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股东帐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权限（转委托无效）： 委托有效期：

签发日期：

附件二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投票规则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上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比照上交所新股申购操作。

●

总提案个数：

２

个

一、投票流程

（一）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７５９

洲际投票

２ Ａ

股股东

（二）表决议案

１

、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２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２

项提案

７３８７５９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分项表决方法：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总

股本的议案

７３８７５９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７３８７５９ ２．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说明： “申报价格”项下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三）表决意见

表决议案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四）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１

、如果股权登记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洲际油气

Ａ

股股票（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５９

）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

票的第

１

号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总股本的议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１．００

元”，申报股数

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买卖方向 投票代码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买入

７３８７５９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如某

Ａ

股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总股本的议案》投反对

票，应申报如下：

买卖方向 投票代码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买入

７３８７５９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３

、如某

Ａ

股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总股本的议案》投弃权

票，应申报如下：

买卖方向 投票代码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买入

７３８７５９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或同一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

均以第一次表决为准。

２

、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对议案组的表决

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３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

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流程要求的投票申

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８

证券简称：太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１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于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２１１

号软件楼一

层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位，实到董事

９

位，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李建

明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的《太极

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分别对本议案发表了

意见。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３

、独立董事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的独立意见；

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８

证券简称：太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２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２１１

号软件楼

一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五名，实际到会监事五名，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张雪梅主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和全体股东利益。因此，监事会同意对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８

证券简称：太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３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情况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８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２

，

５００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２９．０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７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

６７６

，

０４２

，

０６４．０５

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由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出具利安

达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０１２

号《验资报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１５２４

号文核准， 公司向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发行

１０

，

４８９

，

０６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１５．５４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６２

，

９９９

，

９９２．４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５２

，

３５６

，

３８２．４０

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出具瑞华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２２８Ａ０００２

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以保证专款专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万元）

项目备案文号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平台

６

，

０３１．０９ ６

，

０３１．０９

京海淀发改（备）［

２００８

］

９

号

电子政务应用支撑平台

５

，

９９２．３２ ５

，

９９２．３２

京海淀发改（备）［

２００８

］

８

号

新一代数据中心综合管理系统

５

，

６８４．３４ ５

，

６８４．３４

京海淀发改（备）［

２００８

］

２７

号

电力生产运行监控系统

５

，

３３７．５８ ５

，

３３７．５８

京海淀发改（备）［

２００８

］

６

号

新一代银行综合业务系统

５

，

０２２．１５ ５

，

０２２．１５

京海淀发改（备）［

２００８

］

７

号

合计

２８

，

０６７．４８ ２８

，

０６７．４８

———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有关情况、原因及影响

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使用进度（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累计投入金

额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投资进度

（

％

）

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日期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平台

６

，

０３１．０９

�

４

，

００８．３２ ６６．４６％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电子政务应用支撑平台

５

，

９９２．３２ ３

，

９０５．０８ ６５．１７％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新一代数据中心综合管理系统

５

，

６８４．３４ ３

，

３６７．７３ ５９．２５％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新一代银行综合业务系统

５

，

０２２．１５ ３

，

２９５．１１ ６５．６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电力生产运行监控系统

５

，

３３７．５８ ３

，

１２８．９０ ５８．６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合计

２８

，

０６７．４８

�

１７

，

７０５．１４ ６３．０８％ －

２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有关情况、原因

公司统筹考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太极云计算中心项目对研发计划、研发场地的共同需求，并结合公

司的战略发展规划，以及大数据等新技术和新应用模式对原先研发任务和研发计划的调整，结合基建工程

规划改变及工程的实际进度推进情况，适时推迟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以确保募集资金的有效

使用。

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质量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经过审慎研究，拟对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延期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原预计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平台

６

，

０３１．０９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电子政务应用支撑平台

５

，

９９２．３２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新一代数据中心综合管理系统

５

，

６８４．３４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新一代银行综合业务系统

５

，

０２２．１５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电力生产运行监控系统

５

，

３３７．５８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合计

２８

，

０６７．４８ － －

３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作出的决定，未调整项目的总投资额和建

设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

的延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有关审议程序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延期的议案》。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就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发表如下意见：公司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

行延期，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经

营情况和全体股东利益。 因此，监事会同意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

３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作出的决定，不存在改

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保荐机构意见：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 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合法有效；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并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内容，

符合公司发展的整体要求，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因此，我们同意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

六、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的独立意见；

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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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时代新材”

估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以及《时代新材：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因筹划重大事项，时代新材自

2014

年

10

月

27

日

起停牌。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

2014

年

12

月

31

日起，对华泰柏瑞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除

ETF

基金外）持有的

"

时代新材（代码：

600458

）

"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予以

估值。

本公司旗下基金 （除

ETF

基金外） 持有的时代新材均采用上述估值方法直至该停牌股票恢复正常交

易，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1

月

5

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证券投资基金估值调整情况的公告

鉴于

"11

兰城投

"

（代码

122768

）

2014

年

12

月

31

日在交易所的收盘价异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

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

经与相关托管银行协商一致，自

2014

年

12

月

31

日起，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

司

"

）旗下基金持有的

"11

兰城投

"

采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估值价格进行估值。 自该债

券当日交易所收盘价能体现公允价值特征之日起，本公司将对其恢复按交易所收盘价进行估值，届时不再

另行公告。 本公司将定期对估值政策和程序进行评价，在发生了影响估值政策和程序的有效性及适用性的

情况后及时修订估值方法，以保证其持续适用。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1

月

5

日

证券代码：

000158

证券简称：常山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01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根据《石家庄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4

年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专项资金的通知》（石财企

[2014]35

号），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期收到新型纺纱技术改造项目贷款贴息

963

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将上述贷款贴息分两部分处理。 对利息

资本化的部分，确认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递延收益；对已计入财务费用的部分，确认为非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

二、 根据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心城区工业企业搬迁改造和产业升级的实施意见》（石政发

〔

2014

〕

14

号），公司于近期收到搬迁支持政策资金

5170

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其先计入递延收益，在搬迁损失发生

时，再按应予以补偿的金额，从递延收益转入营业外收入。

以上两项资金的获得将对公司

2014

年度利润产生积极影响，具体数据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

为准。

特此公告。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

月

1

日

2015年 1月 5 日 星期一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杭州分公司的公告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已在杭州市下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工商注册

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进行备案。

公司名称：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

４２

号

２０３

室

办公场所：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

４２

号

２０３

室

经营范围：基金销售及公司授权的其他相关业务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０－９５５６１

特此公告。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兴业基金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基金净值（收益）

一、非货币市场开放式基金净值信息（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资产净值（元） 基金份额净值（元）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元）

０００５４６

兴业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５６７

，

３７０

，

０９８．０９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２

二、货币市场基金收益信息（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资产净值（元） 每万份收益（元） 七日年化收益率（

％

）

０００７２１

兴业货币

Ａ １

，

４７４

，

４９８

，

６６８．４１ １．２５５１ ４．４７０

０００７２２

兴业货币

Ｂ ９

，

３３４

，

９６４

，

４７２．７３ １．３２２９ ４．７２１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基金资产净值和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就旗下三只开放式基金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信息披露如下：

东方红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新动力混合）、东方红产业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东方红产业升级混合）、东方红睿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红睿丰混合）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单位：元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东方红新动力混合

５０７

，

９８３

，

５３９．１０ １．４３０ １．４３０

东方红产业升级混合

７４０

，

３８９

，

０６７．５５ １．４２９ １．４２９

东方红睿丰混合

１

，

８１３

，

６９７

，

８２２．５８ １．１２６ １．１２６

特此公告。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五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185

证券简称：华天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01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和议案等材料已于

2014

年

12

月

27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送达方式发送至各位董事， 并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进出口银行陕西省分行申请银行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陕西省分行申请

3,200

万美元境外投资贷款，期限

3

年，年利率不高于

4%

，

由公司控股股东天水华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贷款资金用于收购

FlipChip International,LLC

及其子公司的股权。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五年一月五日

股票简称：韶能股份 股票代码：

000601

编号：

2014-055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19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在公司

18

楼如期召

开。 应到董事九名，实到九名。 董事陈来泉、肖南贵、丁立红、周皓琳、龙庆祥、胡启金，独立董事

龚艳萍、陈明、向才菊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陈来泉主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经审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分行申请

新增授信额度的议案。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分行申请新增授信额度人民币

2

亿元， 借款用于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增加后在该行总授信额度人民币

5

亿元。

特此公告。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12

月

31

日


